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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

其中委托出席董事

１

名

，

董事王少军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

，

委托董事长朱建舟先生出席并代为投票

。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技控股

”

或

“

公司

”）

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

二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

（

三

）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点在上海市虹口区广粤路

４３７

号

２

幢

５

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进行了表决

。

（

四

）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

其中委托出席董事

１

名

，

董事王少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

，

委托董事长朱建舟先生出席并

代为投票

。

会议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五

）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朱建舟先生召集并主持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５－０９０

号

）。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且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关联董事蔡文明先生

、

王世皓先生

、

胡

蕊先生回避表决

，

获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子公司及相关资产的

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子

公司及相关资产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５－０９１

号

）。

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募投项目

转让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为有效协调本次募投项目转让过程中的具体事宜

，

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该募投项目转让暨关联交易方案框架和

原则下

，

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

，

全权办理本次转让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

项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依据国家法律

、

法规

、

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

，

负责转让

合同的具体实施

，

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款项的收付

、

交接工作

、

员工安置等有关事宜

；

２

、

签署

、

修改

、

公告与本次转让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

；

３

、

在本次转让完成后

，

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

４

、

办理与本次转让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其他事项

。

５

、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

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

的其他人士为本次转让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获授权人士

，

代表公司根据股东大会

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转让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有关的事务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且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

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关联董事蔡文明先生

、

王世皓先生

、

胡

蕊先生回避表决

，

获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９２

号

）。

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

（

一

）、（

二

）

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该议案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对此表示认

可

。

三

、

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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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

本次拟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

“

募投项目

”）

名称

：

天津津滨中技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津滨中技

”）

的滨海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转让价格为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

（

人民币元

，

下同

），

转让回收资金永久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

２

、

本次募投项目转让暨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且与该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３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与上海轶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轶翔

”）

的其他关联交易

，

亦不存在与其他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交易

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

一

、

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２０１３

年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技控股

”

或

“

公司

”）

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３．５３

元

，

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５３０

，

７８０

，

７１８．３５

元

，

其中用于置换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中技桩业

”）

前期对津滨中技的滨海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投入款

１３

，

３８８．０７

万元

，

并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置换完毕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该募投项目累计投资金

额为

１４

，

８１３．９８

万元

，

其中自有资金投入为

１

，

４２５．９１

万元

。

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技桩业及其控股的天津中技桩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津

中技

”）

拟将合计持有的募投项目公司津滨中技

１０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上海轶翔

。

鉴于

受让方上海轶翔的控股股东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技集团

”）

的控

股股东颜静刚先生也是中技控股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和

《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

》

的相关规定

，

上海轶翔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故募投项目公司股权转让构成了关

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

该募投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回收的资金拟永久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

二

、

募投项目转让的具体原因

（

一

）

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该募投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获得建设用地

，

计划投资总额为

２７

，

５７３

万元

，

建设年产

４００

万米的离心方桩生产线项目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累计投入资金为

１４

，

８１３．９８

万元

。

目前

，

该募投项目已完成土地平整

、

厂房部分基础建设及部分临建

，

尚处

于在建阶段

，

未发生生产

、

销售等活动

，

亦未产生效益

。

（

二

）

募投项目转让的具体原因

该募投项目目前仍处于建设期

，

预计短期内尚无法达到生产

、

销售条件

。

针对行

业发展现状

、

区域经济环境及市场前景等实际情况

，

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

转让

该募投项目旨在保持主业稳健发展的同时

，

为公司转型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有利于盘

活公司资产

，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

有助于公司集中精

力进一步拓展新业务领域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

三

）

募投项目转让的基本情况

１

、

转让标的

：

津滨中技

１００％

股权

；

津滨中技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期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２２

，

６０８．９９ ２２

，

５８４．５１ ６４．３６ －５７．９０ －５７．９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９

月

２４

，

２６５．７１ ２２

，

５３２．９０ － －５１．６１ －４４．８６

注

：

上述财务数据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其具有从事证券

、

期货业务资格

。

３

、

交易各方

：

出让方

１

为中技桩业

，

出让方

２

为天津中技

，

受让方为上海轶翔

；

４

、

转让价格

：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

；

５

、

支付方式

：

现金

；

６

、

支付期限

：

分期付款

；

７

、

合同生效条件

：

出让方

１

取得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董事会批准

；

出让方

２

取得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股东会批准

；

出让方

１

和出让方

２

的母公司中技控股

履行相应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批准程序

。

８

、

违约责任

：

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合同项下做出的声明

、

保证及其他义务的

，

应承

担违约责任

，

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

，

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

三

、

转让的定价依据及相关收益

该募投项目公司津滨中技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

注册资本为

２２

，

８８８．０７

万元

，

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址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裕园路

１３６＃

，

法定代表人张

永辉

，

经营范围

：

混凝土预制构件制造

、

销售

；

机械设备

、

自有房屋租赁

。

主要股东

：

中

技桩业占

５８．４９％

股份

；

天津中技占

４１．５１％

股份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津滨中技总

资产为

２４

，

２６５．７１

万元

，

总负债为

１

，

７３２．８１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２

，

５３２．９０

万元

。

该募投项目公司津滨中技的转让价格参照具有资产评估

、

证券业从业资格的资

产评估公司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价值

，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

根据上海立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所出具的

《

天津津滨中技桩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项目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

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进行

评估

。

截至评估基准日

，

津滨中技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

２３

，

２５９．３２

万元

。

经协商

，

中技桩业和天津中技拟以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将津滨中技

１００％

股权授让给上海轶

翔

，

上述转让价格较评估价值溢价

２４０．６８

万元

，

较账面净资产溢价

９６７．１０

万元

，

公司

从该股权交易中预计获得收益

８８９．２８

万元

。

四

、

该募投项目转让涉及关联交易

（

一

）

关联关系介绍

该募投项目转让的出让方为中技桩业和天津中技

，

受让方为上海轶翔

。

颜静刚先

生持有中技控股

３１．７６％

的股份

，

为中技控股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中技控股的

控股子公司中技桩业及其子公司天津中技分别持有该募投项目公司津滨中技

５８．４９％

和

４１．５１％

的股份

；

上海轶翔是中技集团

１００％

控股的子公司

，

颜静刚先生持有

中技集团

９８％

的股份

。

（

二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上海轶翔

：

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

，

注册资本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

性质为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北兴村凤西路

１５１２

号

２７０

室

，

法定代表人为袁国军

，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咨询

，

商务信息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财务咨询

（

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

（

不得从事社会调查

、

社会调研

、

民意调查

、

民意测验

），

资产管理

，

实业投资

，

市场营销策划

，

会展会务服务

，（

信息

、

环

保

）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

环保工程

。

主要股东

：

中

技集团占

１００％

股份

。

（

三

）

关联方上海轶翔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关于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

务

、

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

。

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发生变更

，

上

市公司不存在为该公司担保

、

委托该公司理财

，

该标的公司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的情况

。

公司董事会经过事前了解及调查

，

认为交易对方有能力支付本次津滨中技的

股权转让款

，

具备相关履约能力

，

同时交易双方已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责任

，

确保本

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

（

四

）

关联方上海轶翔最近一期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主要财务指标

（

未经审

计

）

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

９７４．９７ １

，

９７４．９１ ０ －４５．０９

（

五

）

关联人的承诺

上海轶翔承诺

：

在受让津滨中技

１００％

股权后

，

将不从事与中技控股及其下属控

股子公司同类型的业务

，

保证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

（

六

）

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

１２

个月内

，

公司不存在与上海轶翔的其他关联交易

，

亦不存在与上

海轶翔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

五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说明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上述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且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六

、

本次募投项目转让暨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议案之前

，

已将该交易的相关资料提交公司独立

董事审阅并获得事前认可

。

（

二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上海市虹口区广粤路

４３７

号

２

幢召开了第八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转

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经过对有关资料的审核

，

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转让暨关联交易

，

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

旨在保持主业稳健

发展的同时

，

为公司转型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

，

提高资产使用效

率

，

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

有助于公司集中精力进一步拓展新业务领域

，

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

（

三

）

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上海市虹口区广粤路

４３７

号

２

幢召开了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

因涉

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蔡文明先生

、

王世皓先生和胡蕊先生回避表决

，

会议以

６

票同

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

四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募投项目转让暨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

在保持主业稳健发

展的同时

，

为公司转型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

，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

有助于公司集中精力进一步拓展新业务领域

，

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

。

上述相关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转让价格是依据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的评估价值确定的

，

我

们对此表示认可

。

（

五

）

监事会的审议意见

本次募投项目转让暨关联交易

，

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

旨在保持主业稳健发

展的同时

，

为公司转型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

，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

有助于公司集中精力进一步拓展新业务领域

，

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

。

（

六

）

保荐机构的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保荐代表人对本次转让发表了专项核

查意见

，

认为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暨关联交易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

事

、

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已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

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部署和实际经营发展

需要

，

有助于公司回收建设资金

，

使公司回笼资金后能够继续用于主营业务的发展

，

有助于公司实现业务的整体战略方针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暨关联交易不影

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独立财务顾问对中技控股本次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

七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二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

（

三

）

相关审计报告

、

评估报告

（

四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

五

）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六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审议意见

特此公告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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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及相关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技控股

”

或

“

公

司

”）

控股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技桩业

”）

及其下属子公司

天津中技桩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津中技

”）

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向上海轶翔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轶翔

”）

转让天津津滨中技桩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津滨

中技

”）

１００％

股权

，

其中中技桩业转让其持有的津滨中技

５８．４９％

的股权

，

天津中技转

让其持有的津滨中技

４１．５１％

的股权

。

股权转让价格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

股权评估价值为基础

，

最终确定为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

（

人民币

，

下同

）。

本次交易出售的标的公司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

，

且构成关联交易

，

具体见公

司于同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５－ ０９０

号公告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

、

交易概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上海

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子公司及相关资产的议案

》，

同意中技桩业及其下属

子公司天津中技以协议转让方式向上海轶翔转让津滨中技

１００％

股权

，

其中

：

中技桩

业转让其持有的津滨中技

５８．４９％

的股权

，

天津中技转让其持有的津滨中技

４１．５１％

的

股权

。

股权转让价格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股权评估价值为基础

，

最终确定

为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

。

此前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期间转让了江苏兴邦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邦物流

”）

１００％

股权

、

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桩物流

”）

３９．１３％

股权

、

安徽中技桩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安徽中技

”）

持有的

【

芜大国土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１

号

】

标的地块土地使用权

，

上述交易成交金额合计

１２

，

９０２

万元

，

占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５．２２％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连续

十二个月内出售资产涉及成交金额已累计达到

３６

，

４０２

万元

，

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７２％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

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规定

，

公司现对该等出售子公司及相关资产事项明细一并披露

。

以上出售资产交易基本信息参见下表

：

本次拟

实施的

股权转

让

交易标的 出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

／

万元 协议签署日期

津滨中技

１００％

股

权

中技桩业、天津中技 上海轶翔

２３

，

５００

待签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合计

２３

，

５００

近十二

个月内

已实施

的股权

及资产

转让

交易标的 出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

／

万元 协议签署日期

兴邦物流

１００％

股权

江苏中技桩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中技”）、上海中

技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技资源”）

上海翔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翔程投资”）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９

中桩物流

３９．１３％

股权 中技桩业、安徽中技

芜湖昊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昊胜投资”）

４

，

４００ ２０１５．３．１５

安徽中技土地使用权 安徽中技 中桩物流

７

，

５０２ 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近十二个月内已实施的股权及资产转让价格合计

１２

，

９０２

连续十二个月内相关股权及资产转让成交价格总计

３６

，

４０２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

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方基本信息参见下表

：

本次交易对

方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址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

／

实际控制人

上海轶翔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上海市崇

明县

袁国军

１１

，

０００

投资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等

上海中技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２

、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３

、

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指标

本次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指标

（

未经审计

）

参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交易对方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资产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净利润

上海轶翔

１

，

９７４．９７ １

，

９７４．９１ － －４５．０９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上述出售资产交易标的为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津滨中技

１００％

股权

、

兴邦物流

１００％

股权

、

中桩物流

３９．１３％

股权

、

安徽中技土地使用权

。

以上交易标的公司的基本情

况参见下表

：

本次交易标的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实收资本

／

万元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原主要

股东

持股比例

津滨中技

２０１１．６．２ ２２

，

８８８．０７

天津市滨海新区

混凝土预制构件制

造、销售

中技桩业

天津中技

中技桩业（

５８．４９％

）

天津中技（

４１．５１％

）

近十二个月内

已实施交易标

的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实收资本

／

万元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原主要

股东

持股比例

中桩物流

２０１１．８．１ １１

，

５００

安徽省芜湖市

堆场、仓储、包装及

与物流有关的商务

咨询服务

吴启蓉、

中技桩业、

安徽中技

吴启蓉（

６０．８７％

）中

技桩业（

３３．０４％

）安

徽中技（

６．０９％

）

兴邦物流

２０１１．８．１０ １

，

０００

江苏省镇江市

货物配送、 包装、搬

运、装卸

江苏中技

中技资源

江苏中技（

９５％

）

中技资源（

５％

）

安徽中技

２０１１．５．３０ ２０

，

０００

， 安徽省芜湖市

混凝土预制构件研

发、生产、销售以及

相关技术咨询

中技桩业

大禺板桩

中技桩业（

９７．５％

）

大禺板桩（

２．５％

）

（

二

）

交易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

交易标的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津滨中技

２２

，

６０８．９９ ２４．４８ ２２

，

５８４．５１ ６４．３６ －５７．９０ －５７．９０

近十二个月内已实

施交易标的公司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中桩物流

１８

，

７９１．７１ ７

，

６５５．６４ １１

，

１３６．０７ － －２２０．５４ －２２０．６４

兴邦物流

１１

，

６１２．６９ １０

，

６４８．７０ ９６３．９９ － －０．２９ －０．２９

安徽中技

５８

，

７７３．３８ ３９

，

３５８．１６ １９

，

４１５．２２ ２０

，

７９４．９２ １

，

５３６．６３ －５０２．５２

总计

１１１

，

７８６．７７ ５７

，

６８６．９８ ５４

，

０９９．７９ ２０

，

８５９．２８ １

，

２５７．９０ －７８１．３５

２

、

交易标的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本次交易

标的公司名称

财务数据

截至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非后

净利润

津滨中技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４

，

２６５．７１ １

，

７３２．８１ ２２

，

５３２．９０ ０ －５１．６１ －４４．８６

近十二个月

内已实施交易

标的公司名称

财务数据

截至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非后

净利润

中桩物流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８

，

７９１．７１ ７

，

６５５．６４ １１

，

１３６．０７ ０ －２２０．５４ －２２０．６４

兴邦物流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１

，

６１２．６９ １０

，

６４８．７０ ９６３．９９ ０ －０．２９ －０．２９

安徽中技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５８

，

７７３．３８ ３９

，

３５８．１６ １９

，

４１５．２２ ２０

，

７９４．９２ １

，

５３６．６３ －５０２．５２

总计

１１３

，

４４３．４９ ５９

，

３９５．３１ ５４

，

０４８．１８ ２０

，

７９４．９２ １

，

２６４．１９ －７６８．３１

（

三

）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交易标的公司相关评估情况参见下表

：

本次

拟实

施的

股权

转让

评估对象 评估公司 评估范围 评估基准日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在假设

条件成立前提下净

资产评估值

／

万元）

评估报告使用

有效期

津滨中技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

上海立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津滨中技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

２０１５．９．３０

资产基础法

２３

，

２５９．３２ ２０１６．９．２９

近十

二个

月内

已实

施的

股权

转让

评估对象 评估公司 评估范围 评估基准日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在假设

条件成立前提下净

资产评估值

／

万元）

评估报告使用

有效期

兴邦物流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

上海信达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兴邦物流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资产基础法

９６４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注

：

中桩物流

３９．１３％

的股权及安徽中技持有的

【

芜大国土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１

号

】

标

的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为协议转让

。

四

、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公司董事会经过事前了解及调查

，

认为交易对方有能力支付本次津滨中技的股

权转让款

，

具备相关履约能力

，

同时交易双方已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责任

，

确保本次

交易的顺利进行

。

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参见下表

：

本次拟

实施的

股权转

让

交易

合同主体

交易标的

交易价格

／

万元

支付方

式

支付期

限

合同生效

条件

违约责任

出让方

１

：中技桩业

出让方

２

：天津中

技

受让方：上海轶翔

津滨中技

１００％

股权

２３

，

５００

现金

分期付

款

出让方

１

取得本次股

权转让所需的相关董

事会批准；出让方

２

取得本次股权转让所

需的相关股东会批

准；出让方

１

和出让

方

２

的母公司中技控

股履行相应的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的批准程

序。

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合同

项下做出的声明、保证及

其他义务的，应承担违约

责任，造成对方经济损失

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近十二

个月内

已实施

的出售

资产交

易

交易

合同主体

交易标的

交易价格

／

万元

支付方

式

支付期

限

合同生效

条件

违约责任

出让方

１

：江苏中技

出让方

２

： 中技资

源

受让方：翔程投资

兴邦物流

１００％

股权

１

，

０００

现金

分期付

款

出让方取得本次股权

转让所需的相关股东

会或董事会批准

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合同

项下做出的声明、保证及

其他义务的，应承担违约

责任，造成对方经济损失

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出让方

１

：中技桩业

出让方

２

： 安徽中

技

受让方：昊胜投资

中桩物流

３９．１３％

股权

４

，

４００

现金

分期付

款

出让方取得本次股权

转让所需的相关股东

会或董事会批准

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合同

项下做出的声明、保证及

其他义务的，应承担违约

责任，造成对方经济损失

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出让方：安徽中技

受让方：中桩物流

安徽中技

土地使用权

７

，

５０２

现金

分期付

款

交易各方签字或盖章

后即生效

如受让方逾期签署土地

转让协议或者拒绝办理

土地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则每逾期

１

日，按本协议

项下所述标的地块转让

总价款的

０．１％

向出让方

支付违约金。

五

、

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津滨中技

、

兴邦物流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

，

受让方全部接收津滨中技

、

兴邦物流

全部员工

，

认可员工工龄

。

如有员工不同意继续工作

，

则由出让方负责处置

。

上述出售

标的公司股权不涉及标的公司的员工安置问题及土地租赁关系的变更

。

出售津滨中

技

１００％

股权涉及募投项目转让及关联交易

，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５－０９０

号公告

。

六

、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

在保持主业稳健发展的同时

，

为公司

转型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

，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推动公司转型升

级和结构调整

，

有助于公司集中精力进一步拓展新业务领域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转让津滨中技等三家公司股权后

，

该等公司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

公司从该等股权交易及相关资产交易中预计获得收益

９７０．２８

万元

。

七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上海市虹口区广粤路

４３７

号

２

幢召开了第八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

售子公司及相关资产的议案

》。

经过对有关资料的审核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

上述

出售子公司股权及相关资产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

在保持主业稳健发展的同

时

，

为公司转型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

，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推动公

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

有助于公司集中精力进一步拓展新业务领域

，

符合全体股东

的利益

。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

八

、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出售上述子公司股权及相关资产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上述议案

所涉及的募投项目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

、

出售子公司股权及相关资产事项是基于公

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

在保持主业稳健发展的同时

，

为公司转型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有

利于盘活公司资产

，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

有助于公司

集中精力进一步拓展新业务领域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上述相关事项的决策程序符

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及

《

公司章

程

》

等有关规定

，

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转让价格是依

据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的评估价值确定的

，

我们对此表示认可

。

九

、

上网或备案公告文件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

二

）

审计报告

（

三

）

评估报告

（

四

）

董事会决议

（

五

）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634� � � �证券简称:中技控股 公告编号:2015-092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１４

点

０

分

召开地点

：

上海市虹口区广粤路

２７９

号今唐大酒店

（

广灵四路

）

七楼

Ｂ

厅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

六

）

融资融券

、

转融通

、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有关规定执行

。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募投项目转让暨关

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ｓｓｅ．ｃｏｍ

）

的相关公告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

：

１

、

２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１

、

２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１

、

２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颜静刚

、

蔡文明

、

王世皓

、

胡蕊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

、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票

。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

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

投票后

，

视为

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

决票

。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四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６３４

中技控股

２０１６／１／４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

四

）

其他人员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办理登记

。

２

、

登记方式

：

（

１

）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２

）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股

票账户卡

、

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

３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的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委托人股票账户

卡进行登记

；

（

４

）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

３

、

登记地点

：

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

（

纺发大楼

）。

六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请自理

。

２

、

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上海市广粤路

４３７

号

２

号楼

３

、

邮编

：

２００４３４

联系人

：

张军 高欣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５９２９０５５

传真

：

０２１－６５２８３４２５

特此公告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5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贵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募投项目

转让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关于增加中投证券、陆金所为创金合信量化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 � � �

根据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投证券

"

）

签署的

《

创金合信量化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

》

及本公司与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陆金所

"

）

签署的

《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及

《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代销服务补充协议

》，

中投证券

、

陆金所

自

2015

年

12

月

28

日起办理

"

创金合信量化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

基

金代码

:002210

）

的销售业务

。

投资者可在中投证券

、

陆金所办理本基金的开户

、

认购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关于费率优惠活动

，

敬请投资者留意中投证券

、

陆金所

的有关规定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

（

一

）

中投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

400-600-8008

（

二

）

陆金所客户服务电话

：

400-866-6618

（

三

）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400-868-0666

本公司网站

：

www.cjhxfund.com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2 月 25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增加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及开通定投、转换业务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

根据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长江证券

"

）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长江证券办理中融增鑫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国证钢铁行

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中证煤炭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中证银行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新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融日日盈交易型货

币市场基金的开户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长江证券办理中融货币市场基金

、

中融

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融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新

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

融安二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中融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

、

申

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以下简称

"

定投

"

）、

转换等业务

。

二

、

费率优惠

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

，

投资者通过长江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方式办理上述基金

申购或定投业务的

，

申购费率按

4

折优惠

，

但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为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各基金原费率

详见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

三

、

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的基金

。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

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以及本公司发布

的最新业务公告

。

2．

投资者通过长江证券办理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额

，

每期最

低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

3.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

，

了解

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

品

。

四

、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

：

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杨泽柱

联系人

：

奚博宇

电话

：

027-65799999

客服电话

：

95579

网址

：

http://www.95579.com

2.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160-6000

（

免长途话费

）

,

（

010

）

85003210

网址

：

www.zrfunds.com.cn

五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

，

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

也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25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利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利鑫 A 份额折算和申购与赎回结果的公告

� � �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

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

本公司网站

（

http://www.cxfund.com.cn

）

发布了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长信利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利鑫

A

份额开放申购与

赎回业务公告

》（

简称

"

《

开放公告

》

"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长信利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利鑫

A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

》（

简

称

"

《

折算公告

》

"

）

和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利鑫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利鑫

A

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赎回期间利鑫

B

份额

（

150042

）

的风险提示公告

》（

简称

"

《

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

"

）。

2015

年

12

月

23

日为利鑫

A

的第

9

个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开放申购与赎回日

，

现将折算和申购与赎回相关结果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利鑫

A

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

《

折算公告

》

的规定

，

2015

年

12

月

23

日

，

利鑫

A

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

1.01644493

元

，

据此计算的利鑫

A

的折算比例为

1.01644493

，

折算

后

，

利鑫

A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0

元

，

基金份额持有人原来持有

的每

1

份利鑫

A

相应增加至

1.01644493

份

。

折算前

，

利鑫

A

的基金份

额总额为

37,050,512.72

份

，

折算后

，

利鑫

A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37,659,

805.81

份

。

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利鑫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

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

投资者自

2015

年

12

月

23

日起

（

含该日

）

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

持有的利鑫

A

份额的折算结果

。

二

、

本次利鑫

A

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确认结果

经本公司统计

，

2015

年

12

月

23

日

，

利鑫

A

本次开放有效申购申请

金额为

102,000.00

元

，

有效赎回申请总份额为

10,620,058.38

份

。

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利鑫

A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

本次利

鑫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经确认后

，

利鑫

A

的历史累计申购份额数将

小于历史累计赎回份额数

，

为此

，

基金管理人将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

行成交确认

。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利

鑫

A

的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了确认

，

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关份额权益

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

投资者可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

查询申请与赎回的确认情况

。

本次利鑫

A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

，

本基金

的总份额为

239,239,840.62

份

，

其中

，

利鑫

A

总份额为

27,141,747.43

份

，

利鑫

B

的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

，

仍为

212,098,093.19

份

，

利鑫

A

与

利鑫

B

的份额配比为

0.12796790

：

1

。

根据

《

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利鑫

A

自

2015

年

12

月

24

日起

（

含该日

）

的年收益率

（

单利

）

根据利鑫

A

的本次开放日

，

即

2015

年

12

月

23

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1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

率

1.50%

的

1.1

倍加

0.8%

进行计算

，

故

：

利鑫

A

的年收益率

（

单利

）

＝1.1×1.50%+0.8%＝2.45%

利鑫

A

的年收益率以百分数形式表示

，

其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

法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2

位

，

即利鑫

A

的年收益率为

2.45%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法律文件

。

特此公告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12 月 25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诺亚正行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

经与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诺亚正行

”）

协商一致

，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旗下部分基金参加诺亚正行的费率优惠活动

。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

公告如下

：

一

、

费率优惠

１

、

费率优惠内容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起

，

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申

（

认

）

购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投资

本公司旗下基金

，

申

（

认

）

购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费率不设折扣限制

，

具体折扣费率以诺

亚正行活动为准

。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法律文件

，

以及本

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费率优惠期限内

，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诺亚正行销售的基金产品

，

则自该基金产品

开放申

（

认

）

购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当日起

，

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

具体折扣

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以诺亚正行活动公告为准

，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

适用基金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浙商聚潮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８８８８８

浙商聚潮新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８０１

浙商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８０２

浙商聚盈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Ｃ ６８６８６８＼６８６８６９

２

、

费率优惠期限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起

，

结束日期以诺亚正行活动公告为准

，

本公司不再另行

公告

。

二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ｚ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０６７９９０８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投资于上

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25�日


